
回應 111-2 期初導師會議有關導師期待收到轉學生、復學生名單以及知悉轉學生

入學前的就讀學校，導師評量時間等問題回應，詳如說明。 
說明： 
一、關於學生身分標記。回應如下： 

導師平台中的「導師班學生查詢」，再點選「學生資料卡」導師可以看見學

生在學身份，譬如：轉學生、復學生、轉系生、延修生、延修復學生、雙聯

生、外籍生、出國交換生、抵免生、休學生等。無註記者為一般生。轉學生

只有轉入當學期會註記為轉學生，第二學期後即為一般生。詳參下列圖示說

明。 

 
 

 

 

學號第 2-4碼 106，表
示為 106學年入學，與
班上多數為 108入學者
不同，表示學生為復學

生。 

該系同一年級有 AB
班，學號後三碼 111
之後的為轉學生。 

學號第八碼(倒數第三
碼)為 5者為僑生或外
籍生。 

導師班學生查詢，查看學生身分欄

即可知當學期，學生在學身分。 
交換生為出國交換生。 
轉學生入學第二學期就恢復一般

生，未註記。 



有關轉學生和復學生的資料，教務處於學生完成註冊後就會加入學籍資料，

生輔組業管的導師平台同步更新導生資訊，故請導師開學後即可查閱導生資

訊，學期間如有異動，導師平台亦會與註冊組學籍系統同步更新。 

二、導師期待開學初即收到諮輔中心有關特殊學生的通知。回應如下： 
1. 法定通報個案，需要輔導網絡合作處遇者，依學生輔導法，告知相關人員。 
2. 具特殊教育鑑定證明的學生，經過身心障礙學生的個別化支持計畫

(Individualized Support Plan,簡稱 ISP)會議後，待學生第二次選課確定後，

於開學後第三、四周，方才寄送資訊給任課教師、導師。 
3. 經教育部轉銜系統，由前一就學學校，將需要優先關懷學生轉銜到本校者，

若需導師或教師協同輔導，諮輔中心也會通知導師或任課教師。 
4. 對新生、轉學生進行生活適應測驗後，需優先關懷學生名單送交給導師。 
5. 危及生命，有自傷傷人之虞，學生事務處主動知會導師及相關人員。 

若導生晤談時，導師發現學生有特殊身心狀況，請不吝轉介到諮輔中心。 
三、導師期望知悉學生入學前一就學學校資訊。回應如下： 

這部分經生輔組與註冊組及資訊教育中心討論，將於「導師平台」中，「導

師班學生查詢」-「學生資料卡」中增列入學前學校資訊。生輔組將提出系統

需求單，修改系統後，導師平台即可以查詢。 
四、導師評量施作時間，導師希望於第 16 週後才進行施測。回應如下： 

為提高導師評量填答率，未來將配合班會實施，每學期最後一次班會進行評

量，預計於每學期第 15-17 週進行，除給予導師充足時間進行班級經營，也

能顧及填答率。 

 


